
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會議討論文件 

 
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 

學業增值表現指標  

目  的  

 本文件的目的在向各委員簡報有關學業增值表現指標和其他的學

生表現指標的發展情況和建議用途。該等指標由教育署研究和發展，

用以協助學校更客觀地評估整體學生在學業上和學業以外的表現。  

背  景  

2. 在一九九九年，教育署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 1，進行一項發展量度

學生學業增值表現指標的研究計劃，目的在於向學校提供科學化的資

料，以便更公平和適當地評估學生和學校的學業表現。該指標將成為

現時質素保證架構中學校表現指標體系 2的一部分，以作為學校外評和

自評的基礎。  

3. 上述研究計劃由澳州墨爾本大學和香港教育學院的聯合研究小組

進行。研究工作在二零零零年一月展開，並於二零零一年六月完成。

研究成果包括量度學業增值的模型，以及一個名為「學校增值資料系

統」的電腦系統，用以向個別學校發放增值資料。現時，學業增值數

據和「學校增值資料系統」已經備妥，可供發放予學校使用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教育署共獲撥款$8,500,000以發展兩套指標，分別是學業增值表現指標和情意及社交表現指標。 
2 學校表現指標體系在 1998年首次制訂，作為質素保證視學的工具。該套指標的修訂版《香港學校表現
指標(2002)》剛於 2002年 10月印發。指標涵蓋了學校工作的四個範疇，即管理與組織、學與教、校風及
學生支援，以及學生表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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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業增值表現指標和「學校增值資料系統」  

4. 學業增值表現指標建基於一個切合本港學校情況的統計學模型而

發展。簡單來說，增值指標量度學生在學業表現上高於或低於預期表

現的程度，而預期表現可從已知的學生前期學習能力推算出來。以中

一至中五的學習階段為例，學生的前期學習能力可用其「中學學位分

配辦法」標準分數 3表示。利用全港同一群組學生的「中學學位分配辦

法」標準分數和他們的香港中學會考成績，我們便可用統計學方法推

算出個別學生在香港中學會考的預期成績。學生在香港中學會考的實

際成績和預期成績之間的差異，便是中一至中五階段的學業增值。而

校內所有學生的在某學科的平均增值，便是學校在該學科的增值。  

5. 除了前期學習能力外，量度學業增值模型也因應其他已知影響學

生學業表現的因素而作出調整。這些因素包括同校學生的平均學習能

力、性別、就讀男校或女校，以及學生在學習階段內轉換就讀學校的

數目。增值模型可用下圖表示：  

增 值 

統計學推算

香港中學會考的實際成績（中五） 

香港中學會考的預期成績（中五） 

學生的前期學習表現（中一）

其他因素：同校學生的平均學

習表現、性別、就讀男校或女

校、就讀學校的數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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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「中學學位分配辦法」標準分數是從學校的校內評估分數，經學能測驗所調整得出。研究小組認為，中
學學位分配辦法標準分能有效預測大多數中學會考學科的成績。  



6. 類似的方法亦可用於中六至中七學習階段。在這情況下，我們可

利用同一學生群組的香港中學會考成績和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成績，推

算個別學生在香港高級程度會考的預期成績。學生在香港高級程度會

考的實際成績和預期成績之間的差距便是中六至中七階段的學業增

值。  

7. 上述量度增值的統計模型是業界目前最有效的方法。它曾經教育

署嚴謹測試和先導學校試用，亦曾於國際研討會上發表，並得到海外

學者的支持。英國和澳洲等地的政府或教育機構都曾採用類似的量度

方法。  

8. 每年當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公布香港中學會考和香港高級程度會考

成績後，教育署便會利用學業增值模型計算增值數據，然後存入「學

校增值資料系統」內。個別學校可透過互聯網和使用密碼，保密地取

得增值資料。  

9. 現時該系統備有的增值資料包括從 2000、 2001 及 2002 三年香港

中學會考和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成績計算的增值數據。在「學校增值資

料系統」內，  學校層面的數據會按科目或科目組別提供。該系統還為

學校提供同區學校或相類收生學校的增值表現，供參考比較。  

使用增值資料  

10. 增值資料將作為學校自我評估 4和自我完善之用。增值計算程式已

考慮了學生的學習能力和其他影響學生學業表現的因素，故此能公平

地評估整體學生在學科上的學習表現。學校可利用增值資料，更有效

地評估學科的學與教工作，從而推行適切的策略以幫助改善。教育署

會要求學校在周年報告中報道增值表現，以作為對學生學業表現問責

的其中一個途徑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學校自我評估是指學校採用不同的程序，檢視學校各項工作的質素和效能，從而達致持續改善和發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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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教育署會視增值資料為評估學校表現的一個重要指標。質素保證

視學隊伍會參考學校的增值數據，評估學校工作的表現；教育署亦會

在系統層面監察學校的增值表現。當學校的增值表現持續欠佳時，教

育署會提供適當的支援或採取介入措施。  

12. 增值指標亦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用的資料。在有需要時，可透過

分析不同取樣學校的增值表現，以助評估某些教育政策的效能，例如

與教育改革和課程改革有關的政策。  

使用其他指標  

13. 增值指標只提供學業上表現的資料。要全面了解學生和學校的表

現，我們需要參考一些均衡而涵蓋學校不同工作範圍 5的指標。為此，

教育署同時發展了情意和社交表現指標和工具，以量度學生在學業以

外的表現。上述兩套指標和工具將會同時提供給學校使用，以協助學

校進一步了解學生的全人發展狀況。  

14. 情意和社交表現指標量度小三至中七學生在自我概念、對學校的

態度、對學習的態度、價值觀和人際關係等範圍的表現。有關的表現

資料由學校透過學生問卷取得。教育署會為學校提供一套電腦程式，

以分析這些學生表現資料和與全港常模數據作一比較。  

學校及教育團體的意見  

15. 在發展增值指標及情意和社交表現指標期間，研究小組已透過不

同研討會和會議廣泛徵詢各學校的意見。學校一般支持教育署提供學

生表現的資料作為自我評估之用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學校的工作範圍可按第 2段所述的「學校表現指標體系」，分成四個範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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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 教育署曾在不同場合向教育團體，包括教育改革聯絡小組、質素

保證視學諮詢委員會、學校議會、辦學團體、官立中學校管會主席和

校長等，簡報該兩套指標的理念和有關工具的功能。他們大都表示認

同和接受。  

向學校發放指標和工具  

17. 上述兩套指標和工具將於二零零三年初發放予學校使用。教育署

會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為各校校長舉辦簡介會，隨後亦會安排一系列

的培訓課程，幫助學校掌握知識和技巧，以正確理解和使用該等指標

和工具。  

未來路向  

18. 教育署會繼續向中學提供每年的學業增值資料，和有計劃及有系

統地向中學和小學收集學生情意和社交表現資料。教育署亦會定期舉

辦研討會和經驗分享會，提供培訓和經驗分享的機會。  

19. 教育署會為學校提供其他表現指標的量度工具和數據，以幫助學

校進一步了解其在不同方面的表現和進展，並讓政府更清楚知道本港

學校的整體表現。  

 

教育署  
二零零二年十二月  


